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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用。要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十项规定，落实国务院“约

法三章”有关要求。坚持勤俭节约办教育事业，严控一般性支出，

项目经费除按中办发〔2016〕50号、苏政发〔2016〕107号）等

文件精神执行外，项目资金一律不得列支公务接待费。严控预算

追加，在年度预算执行中，除国家和省委、省政府出台新的增支

政策及发生特大自然灾害等不可预见情况确需追加外，确实需要

追加或调整的项目，须按规定程序报批。

二、严格预算执行。各单位要加强收入预算执行管理，确保

各项收入应收尽收并及时入库或缴入专户。要规范支出预算执行

管理，基本支出预算应按均衡性、合法性原则执行，专项支出要

严格区分单位发展专项、省直发展专项和省对市县转移支付项

目，项目之间不得擅自混用。加快预算执行进度，要把预算指标

尽快落实到用款部门，切实加强预算管理和监督，不断提高财政

资金科学化精细化水平。单位发展专项支出按序时进度办理，原

则上在 11 月底使用完毕；省直发展专项支出按照专项资金管理

办法应在年度内使用完毕，确因设备采购延期支付等特殊原因需

延续下一年度使用的，需详细说明原因，其他项目原则上需在

12 月底前使用完毕。对未按规定时限内使用且无客观理由的，

按财预〔2013〕285号文件和规定程序收回用于其它急需项目。

三、健全管理机制。各单位要按照《省级财政支出预算执行

管理暂行办法》和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要求，制定和完善相关资

金使用管理办法，明确资金支持的范围、重点。各高校要通过预

算杠杆，平衡和调节一切资金资源，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高水平

大学建设、优势学科建设工程、协同创新计划、品牌专业、师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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队伍建设、高水平实训基地等内涵建设上来，确保本科院校、高

职高专院校内涵支出比例分别不低于 25%和 20%。要按照《江

苏省省属院校经济活动内部控制实施指南（试行）》（苏教财

〔2017〕2号）要求，健全内部监管机制，注重风险防控，加强

内部控制体系建设。各项支出要按制度、标准执行，确保支出行

为规范化、合法化。完善政府采购和规范资产管理，切实做到“无

预算不采购，超预算不采购”，优化资产配置，提高资产使用效

率，规范资产配置与处置程序，促进资产管理和预算管理的有机

结合。积极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改革和网上商城建设，要加强

项目库建设，做好项目立项和储备工作，完善项目评价机制，提

前谋划下年度部门预算和三年滚动规划。

四、强化绩效考评。各单位要强化绩效目标管理主体责任，

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，对财政拨款安排的重点专项支出预算全

面实行跟踪问效制度，全面实行事前、事中、事后全过程的绩效

评价，强化支出责任，加强评价结果应用，提高预算绩效。各单

位要按照《江苏省省控教育项目资金绩效考评暂行办法》的要求，

逐步完善和建立预算绩效评价体系和科学合理的财政资金绩效

管理机制，每年选取 1-2个项目进行自评价，并将绩效自评价方

案报省教育厅备案。今年省教育厅将加大对省级教育专项监督检

查力度，对部分项目使用管理情况进行抽查或通过中介机构进行

评价，确保如期完成既定绩效目标。

五、推进预算公开。各单位要按照《江苏省预决算公开管理

暂行办法》(苏办发〔2016〕37号)、《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印发 2017

年省级预决算公开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苏财预〔2017〕20号）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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